
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《山东省生产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安委会，省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有关中央驻鲁

企业和省管企业：

省政府第 115 次常务会议通过了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

〈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〉的决定》，自 2021

年 8 月 3 日起施行。为扎实开展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《办法》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，提高学习贯彻

的自觉性

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，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环

节。新修订的《办法》紧密结合我省安全生产工作实际，充分体

现了省委、省政府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负责和对安全

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，是坚持全面依法治省、推进我省安全生产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、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提供

了重要法律保障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《办

法》，提高学习宣传、贯彻实施《办法》的自觉性，把思想统一

到《办法》精神上来，切实增强搞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、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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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感和使命感，确保《办法》确定的各项制度得到不折不扣地贯

彻执行。

二、深刻领会《办法》的丰富内涵，增强学习贯彻的准确性

新修订的《办法》共六章四十二条，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工作的原则、制度、机制、程序和责任追究等作出了规

定。一是明确了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，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

的领导，遵循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

二是明确了事故直报的职责，细化了有关部门和事故现场有关人

员直报事故的规定。三是规定了事故提及调查的情形。可能迟报、

漏报、谎报、瞒报事故的；事故特别复杂或者社会影响特别重大

的等情形，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提级调查处理。四是明确了事

故发生单位自行组织事故调查的要求。对自行调查的适用情形、

完成时限、事故调查报告备案做了明确。五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参

与事故调查进行了衔接。明确了事故调查组应当邀请纪检监察机

关介入调查、列席有关会议和将相关问题线索、调查报告移交纪

检监察机关的规定。六是明确了联合惩戒制度。对发生重大以上

事故等情形的事故责任单位，按照国家规定实施惩戒。七是加重

对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罚力度。大幅提高了对事故

发生单位和相关责任单位的罚款数额，进一步明确了对单位主要

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。

三、创新学习宣传形式，加强学习宣传《办法》的实效性

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要把学习贯彻《办法》作为当前和今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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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实抓好。要将《办法》

精神迅速传达到各级各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。要结合各地实际，

采取专题讲座、座谈交流等方式，深入阐述《办法》的主要制度，

认真学习《办法》的重要内容。要把《办法》的学习培训纳入各

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，组织好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人员以及企

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，做到知法懂法、融会贯通，切

实增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人员的法治观念和依法调查处理事故

的能力，增强企业从业人员遵章守法的意识，履行报告事故、接

受或配合事故调查的义务。

四、强化督促指导，将《办法》的各项规定落实落地

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《办法》

的贯彻落实工作，结合本地区、本部门和本单位实际，把贯彻落

实《办法》列入工作计划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认真谋划，

作出具体安排。要制定宣传贯彻工作方案，细化宣传要点，明确

责任分工，健全保障措施，切实把各项宣传贯彻工作落到实处。

要明确工作责任。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《办法》

宣传贯彻工作责任，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。各生产经营

单位主要负责人要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把学习贯彻

《办法》作为重要工作来抓，及时部署，大力推动落实。要强化

督促指导。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加强督促和指导，确保层层推

进、项项落实，切实增强宣传贯彻工作的实效性。省政府安委会

将对各级各部门宣贯情况进行检查督导，并将《办法》贯彻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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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纳入 2021 年度对各市政府和省政府安委会有关单位安全生

产考核内容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7 月 12 日


